
 

 

衢州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与验收工作流程图 

 

项目申报

建设经费在50万元及

以上的实验室类项目

按学校实验室类项目三年
滚动规划编制时间组织申

报（预计每年4月份）

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

审，提出立项意见

项目实施（一年建设期）

建设经费在20万元（含）

至50万元实验室类项目

按学校预算编制时间组织

申报（预计每年8月份）

依据学校整体经费预算情

况提出立项项目

项目实施（一年建设期）

项目验收

中央、省财政及以上实验

室建设项目

项目承担单位提交《衢州
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验收
报告书》，由实资处组织

专家进行验收

其他实验室建设项目

项目承担单位组织验收，
提交《衢州学院实验室建
设项目验收报告书》至实

资处备案

原则上建设2-3年后组织验收

（按实资处通知）
建设期满后备案验收

项目中包含大仪设备（10万元及以上）

须组织专家论证，其中30万元及以上还

须提请实资处审批后方可论证

项目中包含大仪设备（10万元及以上）

须组织专家论证，其中30万元及以上还

须提请实资处审批后方可论证

 

 

 

注：建设经费在 20 万元以下的不予立项，具体按照学校采购管理、科研管理及财务管理等

办法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

 


